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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统计局等部门江苏省

数字经济发展综合评价办法（试行）的通知

苏政办发〔2022〕52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各委办厅局，省各直属单位：

省统计局、省委网信办、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通信管理局

《江苏省数字经济发展综合评价办法（试行）》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转发给

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2年7月5日

江苏省数字经济发展综合评价办法（试行）

省统计局 省委网信办 省发展改革委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省通信管理局

为客观全面反映全省数字经济发展情况，推动各地抢抓数字时代发展机

遇，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提升江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指导意见》（苏发

〔2022〕7号）要求，制定本办法。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省第十四次党代会部署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坚持把数字经济作为江苏转型发展的关键增量，科学开展综合评价工作，全面

反映各地发展成效，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完善数字经济发展生

态，着力打造全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新高地，为扛起“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

在前列”光荣使命、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增添强劲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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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一）基本原则。数字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坚持全面性和重点性相

结合，坚持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相结合，坚持系统性和导向性相结合，紧密结合

江苏省“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要求，兼顾指标数据的可获取性，重点选取

代表性较强的指标，科学反映全省数字经济发展情况，引导各地树立科学发展

观，加快提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二）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数字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包括五大

类别 28个数量指标以及 1个满意度指标，共 29个指标。其中，五大类别分别为

数字基础能力建设、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治理、数字生态体系建设。

三、评价方法

综合评价以数字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为基础，主要采用目标进度

法和综合指数法，评价对象为全省13个设区市。

（一）全省数字经济发展综合评价。

采用目标进度法评价全省数字经济发展情况。根据省“十四五”发展规划

和省委、省政府有关文件确定的目标任务，用于观测各指标的实际完成情况。

1.以省委、省政府确定的本年度发展目标为依据，综合评价数字经济发展

相关指标是否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2.对未设定年度发展目标的评价指标，按照省“十四五”规划目标的序时进

度值进行比较评价。

（二）设区市数字经济发展综合评价。

采用综合指数法评价设区市数字经济发展情况。首先，根据各指标的当

年实际完成情况计算水平指数，反映各设区市有关工作的现状；然后，根据

各指标比上年的增减情况计算发展指数，反映各设区市当年有关工作的推进

成效。

1.水平指数。

各指标水平指数（正指标）=（实际值－最小值）/（最大值－最小值）×2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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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指标水平指数（逆指标）=（最大值－实际值）/（最大值－最小值）×20＋80。
大类水平指数=∑（各指标水平指数）/每大类指标数。

总水平指数=∑（各大类水平指数）/大类数。

2.发展指数。先计算各指标增长速度，再按照上述方法计算各指标发展指

数、大类发展指数、总发展指数。

3.综合指数。综合指数=水平指数×50%＋发展指数×50%。

四、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省统计局等部门牵头建立数字经济发展综合评价联

席会议制度，组织对全省及各设区市开展综合评价。省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协

同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二）有序实施评价。数字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每年 1次，5月底前省有关部

门认定并报送上年度综合评价指标数据，6月底前形成综合评价报告。

（三）评价结果发布。经省人民政府同意后，在一定范围内发布全省及设

区市数字经济综合评价报告，全面反映我省数字经济发展成效。

附件：1.全省数字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2.指标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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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省数字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序号 类别 指  标 单位 2025 年目标值 

1 

数字基础
能力建设 

千兆宽带用户数 万户 1000 

2 5G 用户普及率 % 70 

3 物联网连接数 亿个 2.5 

4 5G 基站数 万座 25.5 

5 10G PON 端口数 万个 150 

6 

数字 
产业化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 13.5 

7 信息通信业电信业务收入 亿元 1223 

8 信息通信业电信业务总量 亿元 2660 

9 电子信息制造业业务收入 亿元 40000 

10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规模 亿元 16000 

11 

产业 
数字化 

新建省级数字农业基地 个 100 

12 省级数字商务企业数 个 100 

13 省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建设数 个 300 

14 省级智能制造示范车间数 个 2500 

15 两化融合发展水平 — 70 左右 

16 省重点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和平台数 个 350 

17 新增星级上云企业数 个 10000 

18 

数字 
治理 

公共数据按需共享率 % 100 

19 江苏政务服务移动端标准应用接入率 % 80 

20 应开放公共数据开放率 % 100 

21 “公共文化云”城乡覆盖率 % 100 

22 省级数字乡村示范数 个 40 

23 

数字生态
体系建设 

数字经济产业有效发明专利占比 % 42 

24 数字安全防护指数 % 95 

25 IPv6 活跃用户数 亿 0.8 

26 备案网站数 万个 35 
27 区块链信息服务备案项目数 个 200 
28 DCMM 贯标企业数 个 200 

29 数字经济发展成效满意度 由省统计局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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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指标解释

1.千兆宽带用户数（万户）。下行速率大于或等于 1000Mbit/s的宽带接入

户数。（数据来源部门：省通信管理局）

2. 5G用户普及率（%）。5G用户占常住人口的比例。（数据来源部门：省通

信管理局）

3.物联网连接数（亿个）。激活使用的物联网卡数量。（数据来源部门：省通

信管理局）

4. 5G基站数（万座）。5G移动通信网络使用的通信基站数量。（数据来源

部门：省通信管理局）

5. 10G PON端口数（万个）。支持光纤链路传输速率达到 10Gbps的无源光

网络（Passive Optical Network）的接入端口数。（数据来源部门：省通信管理局）

6.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

计分类（2021）》中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当地GDP比重。（数据来源部

门：省统计局）

7.信息通信业电信业务收入（亿元）。基础电信运营企业经营的基础电信

业务和增值电信业务所取得的资费收入，以及电信企业之间网间互联电信业

务的结算收入。（数据来源部门：省通信管理局）

8.信息通信业电信业务总量（亿元）。以货币形式表示的基础电信运营企

业为社会提供的各类电信服务的总数量。包括固定通话业务总量、宽带接入

业务总量、专线接入业务总量、IPTV业务总量、移动通话业务总量、移动互联网

业务总量、移动短信业务总量、物联网业务总量、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总量、其

他业务总量。（数据来源部门：省通信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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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电子信息制造业业务收入（亿元）。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批准执行通信

行业等三项统计调查制度的函》（国统制〔2018〕134号）要求，依据《电子信息制

造业统计调查制度》开展统计的业务收入（具体见电子信息制造业行业分类目

录）。（数据来源部门：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10.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规模（亿元）。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国家

统计局批准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开展统计的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的业务收入。（数据来源部门：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11.新建省级数字农业基地（个）。由省农业农村厅确定的省级数字农业农

村基地数量。（数据来源部门：省农业农村厅）

12.省级数字商务企业数（个）。通过省级以上认定的，以数据驱动为核心，

以平台为支撑，以产业融合为主线的网络化、智能化、高效化模式的数字商务

企业累计数。（数据来源部门：省商务厅）

13.省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建设数（个）。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评选的省级

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建设数量。（数据来源部门：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14.省级智能制造示范车间数（个）。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评选认定的省级

智能制造示范车间数量。（数据来源部门：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15.两化融合发展水平（0—100之间的数值）。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

究中心依据《企业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评估规范》（GB/T 23020—2013），基于省

内各地所辖企业的基础建设、单项应用、综合集成、协同与创新、竞争力、经济

和社会效益等六个方面构建三级指标体系，对定期开展信息技术融合应用现

状成效量化评价的数据加权汇总测算形成的数值。（数据来源部门：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

16.省重点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和平台数（个）。满足江苏省工业互联网标

杆工厂和平台建设指南与示范内容，通过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评选认定的省级

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和平台数。（数据来源部门：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17.新增星级上云企业数（个）。满足《江苏省星级上云企业评定工作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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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新通过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评选认定的星级上云企业数。（数据来源部门：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18.公共数据按需共享率（%）。已实现归集和按需共享的公共数据项数

量，占公共数据共享需求清单中数据项总数的比例。（数据来源部门：省政务

办）

19.江苏政务服务移动端标准应用接入率（%）。省政务办每年发布或更新

标准应用清单，各相关省级部门、设区市按照清单将应用对接至江苏政务服务

移动端。标准应用接入率=（按标准应用清单已接入的应用数量/标准应用清单

要求接入的应用总量）×100%。（数据来源部门：省政务办）

20.应开放公共数据开放率（%）。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开放的公共数据项数

量，占应开放公共数据项总数的比例。（数据来源部门：省政务办）

21.“公共文化云”城乡覆盖率（%）。利用“公共文化云”开展公共数字文化

服务的乡镇（街道）占辖区所有乡镇（街道）总数的比重。（数据来源部门：省文

化和旅游厅）

22.省级数字乡村示范数（个）。省级数字乡村试点县（市、区）数量、省级数

字乡村综合、特色示范点数量之和。（数据来源部门：省委网信办）

23.数字经济产业有效发明专利占比（%）。数字经济产业有效发明专利量

占同区域有效发明专利总量的比重。数字经济产业有效发明专利占比（%）=数
字经济产业有效发明专利量/有效发明专利总量×100%。（数据来源部门：省知

识产权局）

24.数字安全防护指数（%）。主要根据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

相关技术防护能力、安全管理能力以及重大安全事件发生情况等综合计算。

具体测算方法参考《2021年江苏省网络安全防护能力指数报告》。（数据来源部

门：省委网信办）

25. IPv6活跃用户数（亿）。指通过互联网应用统计得出的，江苏省具备

IPv6网络接入环境，已经获得 IPv6地址，且在 30天内有使用 IPv6协议访问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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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移动互联网应用（APP）的互联网用户数量，是多个互联网应用统计结果的平

均值，直接反映我省整体 IPv6网民规模。（数据来源部门：省委网信办）

26.备案网站数（万个）。依据工业和信息化部 ICP/IP地址/域名信息备案

管理系统统计备案网站数据。（数据来源部门：省通信管理局）

27.区块链信息服务备案项目数（个）。江苏省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通过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区块链信息服务备案管理系统申请备案并通过审核的

项目数量，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定期发布。（数据来源部门：省委网信办）

28. DCMM贯标企业数（个）。通过评估机构对其贯标工作进行评估，取得

DCMM等级证书的企业数，或通过自评估系统开展自评估的企业数。（数据来源

部门：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9.数字经济发展成效满意度。由省统计局具体组织实施调查。（数据来源

部门：省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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